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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 

 

信达首意字（2023）第 011-13 号 

 

致：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信达”）接受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委托，担任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特聘专项法律顾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2 号——公开发行

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法律类第 2 号：律师事务所从

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法律业务执业细则》《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4 号》《律

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

精神，出具了《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主板上市之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广东信达律师事务

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之法律意见书》（以

下简称“《法律意见书》”）、《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三）》”）、《广东信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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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四）》（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四）》”）、《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

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五）》（以

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五）》”）、《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六）》（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六）》”）、《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七）》（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七）》”）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

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八）》（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八）》”）《广东信达律师事

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

书（九）》（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九）》”）《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

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以下

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以下简称“《补充

法律意见书（十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

（十二）》”）。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审计基准日由 2025 年 6 月 30 日更新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自

2025 年 7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简称为“本次补充核查期间”），且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就发行人 2023 年度、2024 年度、2025 年度（以下简称“报告期”）

的财务情况出具了《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容诚审字[2025]518Z1702

号）（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及《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审计报

告》（容诚审字[2025]518Z1701 号）（以下简称“《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为此，信达

对前次申报后相关变化情况进行了补充核查，出具《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以下简

称“《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须与《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

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意见

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补充法律意见书（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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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一并使用，前述法律意见未被修改的内容仍然有效。 

除上下文另有解释或说明外，信达律师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

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三）》《补充法律意见书（四）》

《补充法律意见书（五）》《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七）》《补充法律

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九）》《补充法律意见书（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一）》《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二）》中声明的事项以及所使用的简称仍适用于《补充法律意见

书（十三）》。 

信达律师同意将《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作为发行人本次申请发行上市所必备的法

定文件随其他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承担责任；《补充法律意

见书（十三）》仅供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 

  



                                                  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 

3-3-1-5 

正文 

信达律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相关事项重新进行了核查，除以下更新情况外，发行人

本次发行上市相关的其他重大事项未发生变化，未发生变化部分不再赘述。 

 

一、发行人的股东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日，发行人股东鼎创浩盈、鼎创嘉同的基本情

况发生变化，具体如下： 

（一）鼎创浩盈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相关激励对象离职证明文件、鼎创浩盈工商档案等资料以及发行人的

确认，因离职或个人资金需求，陈晶、徐宁、廖友东分别将所持鼎创浩盈 0.4198%、0.0999%、

0.4535%出资额按照 3：3：4 的比例分别转让给丁会、丁会响、袁江涛。 

前述份额转让完成后，陈晶、徐宁、廖友东分别退出鼎创浩盈，丁会、袁江涛、丁会响

分别持有鼎创浩盈 2.5128%、5.7056%、4.2792%的合伙份额。 

（二）鼎创嘉同 

根据鼎创嘉同工商档案等资料以及发行人的确认，因离职，黄大求将所持鼎创嘉同

1.0262%出资额按照 3：3：4 的比例分别转让给丁会、丁会响、袁江涛。 

前述份额于 2026 年 4 月转让完成后，黄大求退出鼎创嘉同，丁会、袁江涛、丁会响分别

持有鼎创嘉同 3.5605%、2.1650%、1.6239%的合伙份额。 

 

二、发行人的主营业务突出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报告期内主营业务收入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在 95%以上，发行

人主营业务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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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一）关联方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日，发行人关联方变化情况如下： 

1、发行人已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有关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

监事会职权、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并于同日选举唐高剑为公司

董事。唐高剑、李志全、邓津津不再担任发行人监事；新增职工代表董事唐高剑。 

2、发行人董事蒲逊新增担任蓝点触控（北京）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3、发行人董事蒲逊配偶控制的企业四川衡泽商贸有限公司已于 2026 年 1 月完成注销。 

（二）关联交易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抽查相关订单或银行流水，补充核查期

间，发行人新增关联交易如下： 

1、采购商品、接受劳务 

单位：万元 

关联方 主要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辰达行 采购元器件 1,290.00 

芯天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采购元器件 35.51 

聚洵科技 采购元器件 215.18 

南京绿芯 采购元器件 2.14 

中科昊芯 采购元器件 2.09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采购元器件 61.30 

艾感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采购元器件 0.01 

列拓科技 采购元器件 0.07 

上海斗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购测试服务 7.17 

2、销售商品、提供服务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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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方名称 主要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聚洵科技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1.00 

艾感科技（广东）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14.48 

北京中科昊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2.17 

南京绿芯集成电路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0.90 

集迦电子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383.88 

辰达行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 0.35 

深圳列拓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3.87 

江西洲旭 
污水处理服务、物业及相关服务

等 
129.60 

万安华达 
污水处理服务、物业及相关服务

等 
3.73 

江苏洲旭 加工费、污水处理服务 219.90 

深圳市欧冶半导体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 0.08 

南京芯视界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14.24 

深圳安培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1.80 

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 0.62 

芯天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5.98 

震坤行工业超市（上海）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 1.55 

淮安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污水处理服务、物业及相关服务

等 
57.47 

上海斗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销售电子元器件 0.00 

天津南大通用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电子元器件 0.06 

深圳库博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21.69 

杭州万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销售电路板、电子元器件等 22.92 

3、关联租赁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主要交易内容 2025 年度 

江西洲旭 出租厂房（租出） 83.24 

万安华达 出租厂房（租出） 24.66 

淮安凯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出租厂房（租出） 25.56  

实际控制人 租赁办公室（租入） 189.94 

（三）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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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预计 2025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确认 2025 年度公司关联交易的议案》。 

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 2025 年关联交易内容真实，已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 

 

四、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本次补充核查期间，除前次已披露的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主要财产及其变化情况

如下： 

（一）土地使用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土地出让合同、价款支付凭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证等，并经信达律

师核查，发行人通过竞买方式取得位于深圳市福田区侨香三道北侧、弘毅路东侧的土地使用

权（宗地号为 B4010139，出让宗地总面积 4,443.27 平方米），并于报告期内就竞拍取得土

地事宜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福田管理局、深圳市福田商务局签署了相关协议，对土地

出让价格、产值规模、实际控制权转让等作出约定。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

日，发行人已取得对应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序

号 
权属 土地坐落 

宗地面积

（㎡） 
用途 

使用权

类型 

土地使用

期限至 
证书编号 

权

利

限

制 

1 
发行

人 

福田区香蜜

湖街道 
4,443.27 

商业用

地 
出让 

2055.01.1

9 

粤（2026）深圳

市不动产权第

0068888 号 

无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土地出让合同、价款支付凭证、成交确认书等，并经信达律师核查，

发行人子公司先进电子通过竞买方式取得位于珠海市斗门区富山工业园珠峰大道以南、规划

灯 盏 四 路 东 侧 的 土 地 使 用 权 （ 出 让 宗 地 的 不 动 产 单 元 代 码 为

440403004013GB00185W00000000，出让宗地总面积 43,753.89 平方米），并于 2025 年

12 月就竞拍取得土地事宜与珠海市自然资源局签署了相关协议，对土地出让价格、建筑密度、

竣工期限等作出约定。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日，发行人已依约支付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款，并已取得“粤（2026）珠海市不动产权第 0010066 号”不动产权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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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租赁物业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租赁合同、出租方产权证书等资料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境内作为承租方用于生产经营的租赁房产情况详见《补

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1：《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境内租赁物业》。 

上述租赁中，第 9 项租赁房产建造在集体用地之上，性质为小产权房，出租方无法提供

有效证明文件确认其为租赁物业的产权人，相关租赁合同存在不能继续履行的风险。由于该

租赁房产仅用于仓储使用，公司容易在较短时间内找到符合条件的替代场所，相关搬迁不会

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实际控制人已出具相应承诺：未来若因第三方主

张权利或行政机关行使职权而无法继续使用现有租赁的房产或者出现任何纠纷，导致发行人

及其分、子公司需要进行搬迁和/或遭受经济损失、被有权的政府部门罚款或要求支付其他款

项、被有关权利人追索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对发行人及其分、子公司因该等租赁瑕疵遭受的

经济损失予以足额补偿，以保障不会对发行人生产经营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信达律师认为：除上述第 9 项租赁物业以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境内作为

承租方签署的上述新增/续签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权依据租赁合同使

用该等物业。 

根据香港郭吴陈律师事务所、德国林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以及发行人提供的

租赁合同等资料并经发行人确认，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境外子公司在境外租赁

物业情况如下： 

序

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房产位置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用途 

1 
德国嘉

立创 

IntReal 

International Real 

Estate 

Kapitalverwaltung

sgesellschaft 

mbH 

Bischofstraße 101, 

47809 Krefeld 
374.00 

2020.09.14-

2028.02.28 

办公、仓

库 

2 
香港嘉

立创 

Best Growth 

Trading Limited 

香港新界沙田安耀街 2

号新都广场 28 楼 21 室  
100.34 

2024.02.01-

2027.01.31 
办公 

3 
香港立

创 

SANNIES 

GARMENT 

WORKS 

LIMITED 

PORTION B1 OF UNIT 

A ON 2/F GOLD KING 

INDUSTRIAL 

BUILDING NOS.35/41 

564.20 
2024.10.27-

2026.10.26 
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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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 LIN PAI ROAD 

KWAI CHUNG,N.T. 

4 
日本嘉

立创 
信念有限公司 

东京都千代田区岩本町

3 丁目 2 番 1 号 
124.99 

2025.03.01-

2030.02.28 
办公 

5 
香港通

胜 

KAM FUNG 

LAND 

INVESTIMENT 

HOLDING 

LIMITED 

PORTION E1 OF UNIT 

E ON 18TH 

FLOOR,MAI LUEN 

INDUSTRIAL 

BUILDING NOS.23-31 

KUNG YIP 

STREET,KWAI 

CHUNG,NEW 

TERRITORIES 

109.00 
2025.03.06-

2027.03.05 
办公 

6 
嘉立创

ISB 

SUNWAY VTWO 

HOLDINGS SDN 

BHD 

Suit 27-02, 27-03&27-

04, Level 27, Sunway 

V2 Tower, No.158, 

Jalan Peel 

, Sunway Velocity, 

55100 Kuala Lumpur 

692.13 
2025.05.15-

2028.07.14 
办公 

7 
香港嘉

立创 

THIANS’

PLASTICS 

INDUSTRIAL 

COMPANY 

LIMITED 

田氏中心工厂大厦三楼

全层工厂单位 B 
393.00 

2025.07.07-

2028.06.30 
仓库 

（三）未取得房产证的房产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未取得房产证的房产系招商引资相关房产，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使用

人 
权属 

房产证及

坐落的土

地证号 

房产位

置 
房屋用途 

宗地面积

（㎡） 

土地使用

期限

（至） 

建筑面积

（㎡） 

用

途 

权利

限制 

1

（注） 

江苏

中信

华、

江苏

嘉立

创 

淮安新

港建设

有限公

司 

苏

（2021）

涟水县不

动产权第
0022964

号 

涟水经

济开发

区兴盛

路北侧

港口路

西侧 

1-17 幢为厂

房、18 幢为办

公楼、19-20 幢

为食堂、21-22

幢为职工宿舍 

192,110.00 2067.11.27 143,687.40 

工

业

用

地/

厂

房 

否 

2 
江苏

立创 

淮安新

港建设

有限公

司 

苏

（2021）

涟水县不

动产权第
0034313

号 

涟水县

兴隆路

北侧创

新路东

侧 

综合物流中心、

1#员工餐厅、

2#员工餐厅、

1#员工宿舍楼、

2#员工宿舍楼、

1#厂房、2#厂

房、3#厂房、

153,064.00 2070.04.23 113,738.82 

工

业

用

地/

工

业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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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使用

人 
权属 

房产证及

坐落的土

地证号 

房产位

置 
房屋用途 

宗地面积

（㎡） 

土地使用

期限

（至） 

建筑面积

（㎡） 

用

途 

权利

限制 

4#厂房、配电

房、研发中心、

门卫 2、消防水

池、泵房、消防

水池、泵房 1 

注：涟水管委会与淮安新港建设有限公司分别出具书面说明，该项目涉及的招商引资协议的履约主体

不存在违约情形，各方已经履行的部分不存在争议或潜在纠纷。 

（四）注册商标 

1、境内注册商标 

（1）商标争议纠纷进展 

发行人持有的“36469647”号商标被沧州北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连续三年不使用为由

申请撤销。发行人持有的“17627318”号商标被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连续三年不使

用为由申请撤销。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日，“36469647”号商标被撤销案件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审查过程中，发行人已在积极答辩。前述商标在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作出撤销决定前，

可正常使用该商标。“17627318”号商标被撤销案件经发行人答辩并提供相关使用的证据材

料，国家知识产权局于 2026 年 2 月 13 日作出决定，驳回普华基础软件股份有限公司的撤销

申请，第 17627318 号第 42 类“EASYEDA”注册商标不予撤销。 

经审阅发行人报告期内的重大合同并取得发行人有关主营业务的说明，发行人通过自建

的线上平台和自有生产基地，提供覆盖软件服务、PCB 制造、元器件购销、电子装联等全产

业链一体化服务，对商标依赖较小。即使前述商标被撤销，不会对发行人的正常生产经营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 

（2）权属发生变更的境内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转让证明、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查询国家知识产

权局商标局网站信息，截至2025年12月31日，立创电子持有的“17627318”号及“23326033”

号商标已无偿转让至发行人。 

（3）续展的境内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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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续展注册证明、发行人出具的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查询国家知

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信息，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持有的“17627318”号商标已

续期至 2036 年 9 月 27 日。 

（4）新增的境内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商标注册证书、发行人书面确认及商标局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信达律

师查询中国商标网网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除《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

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已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另有取得 45

项国内注册商标。 

具体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2：《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境内注册商

标新增情况》。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注册商标合法有效，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未设定质

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 

2、境外注册商标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境外商标证书、深圳市精英商标事务所出具《境外商标注册情况检索

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新增 13 项境外注册商标。已披露的境外

商标中，有 5 项境外注册商标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权利人均由立创电子变更为发行人。具

体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3：《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境外注册商标变化

情况》。 

（五）专利 

1、新增专利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专利权证书、书面说明及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信达律

师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新增 8 项专利，具体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4：《发行人及其控股子

公司的专利新增情况》。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新增专利合法有效，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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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产权纠纷，未设定质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 

2、失效专利 

根据发行人书面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查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立创电子

所持有的“ZL201521117084.3”号实用新型专利因有效期届满而终止失效。前述专利不属于

公司核心专利，该等专利失效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和业务开展不存在重大不利影响。 

（六）著作权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著作权证书、发行人书面说明及国家版权局出具的证明文件并经信达

律师查询中国版权登记查询服务平台网站，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

司新增 8 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5：《发行人及其控

股子公司的著作权变化情况》。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拥有的上述新增著作权合法有效，不存

在产权纠纷，未设定质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 

（七）域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域名证书、发行人书面说明并经信达律师于 2026 年 3 月 16 日公开检

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境内经 ICP 备案的域名变化情况如下： 

1、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域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域名证书以及确认并经信达律师公开检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

中国境内取得的 7 项域名的基本信息发生了变更，具体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

附件 6：《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域名变化情况》。 

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上述域名的续期事项，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已

就该等续期域名取得权属证书，不存在产权纠纷，亦不存在质押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2、新增 ICP 备案的域名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域名证书和书面确认并经信达律师公开检索，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在中国境内新增 6 项经 ICP 备案的域名，具体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6：

《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域名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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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合法拥有上述域名，不存在重大权属纠纷

或潜在纠纷，未设定质押权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权益，亦未被司法查封或冻结。 

（八）发行人的对外长期股权投资 

1、控股子公司 

（1）境内控股子公司 

经核查工商档案并取得发行人的确认，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于 2025 年 12

月新设子公司深圳创电优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电优选”），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时

间 

注册资本

（万元） 

股权结

构 
注册地 注册地址 主营业务 

1  创电优选 
2025-

12-01 
100 

发行人

持股

100% 

广东省

深圳市

福田区 

深圳市福田区莲花街

道景华社区商报路 2

号奥林匹克大厦 26 层 

拟主要向电子

制造产业链参

与者提供信息

服务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和说明，经发行人作出股东决定，同意减少中信华产业园的注册

资本。本次减资完成后，中信华产业园的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5,000 万元减少至人民币 500 万

元。中信华产业园于 2025 年 7 月 29 日就本次减资取得涟水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320826MA1MPQG40W 的《营业执照》。 

2、参股子公司 

经核查相关参股子公司最新营业执照，根据发行人的确认并经查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境内参股子公司基本情况主要变更如下： 

序号 主体名称 变更时间 变更事项 变更后内容 

1 
上海集迦电子科技有

限公司 
2025.11.27 

注册资本变

更 

注册资本增加至 1,489.7297 万

元人民币，立创电子持有股权比

例下降至 2.5172% 

2 
北京中科昊芯科技有

限公司 
2025.11.28 

注册资本变

更 

注册资本增加至 3,351.841257

万元人民币，立创电子持有股权

比例下降至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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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经信达律师审阅发行人签署的重大合同、对发行人部分主要客户、供应商访谈或取得部分

主要客户、供应商确认，查询发行人主要客户、供应商的工商登记信息，取得发行人的书面

确认，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情况变化如下： 

（一）发行人的主要客户及供应商 

1、发行人的主要客户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报告期前五大客户及其销售情况如下： 

期间 序号 客户名称 主要销售内容 
销售收入

（万元） 

占当期营

业收入比

例 

2025

年度 

1 麦格米特 
PCB、电子元器件、PCBA、3D 打印、钢

网 
2,902.15 0.28% 

2 华立科技集团 PCB、电子元器件 2,602.45 0.25% 

3 尚研集团 
PCB、电子元器件、PCBA、3D 打印、钢

网 
2,329.88 0.23% 

4 海尔集团 PCB、PCBA、电子元器件 2,227.76 0.22% 

5 威胜集团 PCB、电子元器件、钢网 1,832.23 0.18% 

合计 11,894.47 1.16% 

2024

年度 

1 威胜集团 PCB、电子元器件、3D 打印、钢网 3,287.36 0.41% 

2 华立科技集团 PCB、电子元器件 2,814.21 0.35% 

3 尚研集团 
PCB、电子元器件、PCBA、3D 打印、

CNC、钢网 
2,223.15 0.28% 

4 
宁波杜亚机电

技术有限公司 
PCB、电子元器件 1,425.38 0.18% 

5 科陆国际集团 PCB、电子元器件、PCBA、3D 打印 1,209.09 0.15% 

合计 10,959.18 1.37% 

2023

年度 

1 尚研集团 PCB 4,067.70 0.60% 

2 华立科技集团 PCB 3,564.85 0.53% 

3 威胜集团 PCB 3,139.62 0.47% 

4 科陆国际集团 PCB 1,409.66 0.21% 

5 
珠海市快蜂科

技有限公司 
电子元器件、PCB 1,295.32 0.19% 

合计 - 13,477.11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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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威胜集团包含同一控制下的威胜集团有限公司、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珠海中慧微电子

有限公司、威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湖南威铭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惟远能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晟和

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深圳惟远数字能源有限公司、长沙中坤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威科电力仪表有

限公司、湖南惟远科技有限公司、湖南银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注 2：华立科技集团包含同一控制下的杭州华立科技有限公司、华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宏泰达

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重庆华虹仪表有限公司、杭州华立电力系统工程有限公司、重庆泰捷仪器仪表有

限公司、杭州子川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华弗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华征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爵豪

科技有限公司、杭州慷领科技有限公司。 

注 3：尚研集团包含同一控制下的淮安尚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东尚研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 4：科陆国际集团包含同一控制下的科陆国际技术有限公司、宜春市科陆储能技术有限公司、苏州

科陆东自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精密仪器有限公司、四川科陆新能电气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智慧工业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注 5：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包含同一控制下的宁波杜亚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宁波杜亚机电技术

有限公司智能窗帘分公司、浙江杜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 

注 6：麦格米特包括同一控制下的深圳麦格米特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辰控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

株洲麦格米特电气有限责任公司、深圳麦米电气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湖南麦格米特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诺米视显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西安麦格米特电气有限公司、武汉麦格米特电气有限公司、湖南蓝

色河谷科技有限公司、浙江麦格米特电气技术有限公司、杭州怡智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麦格米特控制

技术有限公司、安徽麦格米特电驱动技术有限公司、应雪汽车科技（常熟）有限公司、杭州怡智芯科技有

限公司、广东田津电子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麦格米特驱动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市麦格米特焊接技术有限

公司。 

注 7：海尔集团包括同一控制下的卡奥斯数字科技（青岛）有限公司、青岛海达源采购服务有限公司、

卡奥斯创智物联科技（重庆）有限公司、青岛领智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合肥领智物联科技有限公司、青岛

鼎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公司。 

2、发行人的主要供应商 

根据发行人的书面确认并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前五大供应商及发行人向其采购情

况如下： 

期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主要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期采购

总额比例 

2025

年度 

1 广东建滔积层板销售有限公司 覆铜板 25,207.42 4.49% 

2 江西省宏瑞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覆铜板 24,899.34 4.43% 

3 金安国纪商贸有限公司 覆铜板 15,156.77 2.70% 

4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铜球 14,647.79 2.61% 

5 得捷电子 电子元器件 8,379.21 1.49% 

合计 - 88,290.52 15.72% 

2024

年度 

1 江西省宏瑞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覆铜板 16,225.63 3.85% 

2 广东建滔积层板销售有限公司 
覆铜板、半固化

片 
15,479.56 3.67% 

3 江西省航宇新材料集团 覆铜板、铝基板 15,377.45 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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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序号 供应商名称 主要采购内容 
采购金额

（万元） 

占当期采购

总额比例 

4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铜球 12,271.67 2.91% 

5 得捷电子 电子元器件 6,650.18 1.58% 

合计 - 66,004.49 15.67% 

2023

年度 

1 广东建滔积层板销售有限公司 
覆铜板、铜箔、半

固化片 
19,744.45 5.64% 

2 江西省航宇新材料集团 覆铜板、铝基板 19,533.66 5.58% 

3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铜球 10,169.75 2.90% 

4 得捷电子 电子元器件 6,044.15 1.73% 

5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覆铜板 6,006.27 1.72% 

合计 - 61,498.28 17.56% 

注 1：江西省航宇新材料集团包含江西省航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江西省航宇电子材料有限公司、

江西省高硕航宇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 2：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属于华立科技集团。 

注 3：得捷电子包含得捷电子亚太有限公司和得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二）重大合同 

根据重要性原则，《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将以下合同认定为重大合同：公司及其

控股子公司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报告期经营活动、财务状况或未

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合同。 

1、重大销售合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主要通过自建的线上平台，为海量长尾客户提供涵盖

PCB、PCBA、电子元器件等全产业链一体化服务，嘉立创、立创商城的客户系通过销售订单

方式向公司进行采购，订单具有小批量、高频次、短周期、类别众多的特点；此外，中信华

的部分中大批量客户，订单金额较高，与公司签署了销售合同，其中，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

行的重大销售合同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7：《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

重大销售合同》。 

2、重大采购合同 

报告期内，公司与供应商一般会签订采购框架合同，并约定公司可根据生产需求向供应

商发送采购订单，该种采购方式存在订单频繁、单笔订单金额不大等特点。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重大采购合同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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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重大采购合同》。 

3、银行授信合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履行完毕及正在履行的授信额度在 5,000

万元以上的授信合同情况详见《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附件 9：《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的银行授信合同》。 

4、招商引资项目投资合同 

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子公司江苏嘉立创与江苏涟水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署招

商引资协议，具体如下： 

序

号 
签订时间 合同名称 签署主体 项目名称 履行情况 

1 2025/08/05 
《招商引资合

同书》 

江苏嘉立创、江苏涟水

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精密数智成型制造项目 正在履行 

5、重大理财合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已履行完毕和正在履行的单笔 1

亿元以上的理财合同。 

6、重大借款合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借款金额在 500 万元及以上的主要借款合

同均已履行完毕。 

7、重大物流承运合同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子公司已履行完毕和正在履行的报告期当期交易

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的重大物流承运商合同如下： 

序

号 
承运方 托运方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 

内容 
合同期限 

履行情

况 

1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

空快件有限公司深

圳分公司 

发行人 

《中外运-敦豪国际航

空件有限公司快递服

务合同》
/CN_O_11193779264

9-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1-TJMTO-

918 

国际快递服务 

2018.04.09 签字

盖章后生效，直

至双方根据本条

约定终止为止 

正在履

行 

2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 发行人 《配送服务合同》 国内快递服务 2020.6.20 签署 履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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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运方 托运方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 

内容 
合同期限 

履行情

况 

科技有限公司 /20200161150 日起有效期一年

（期满符合条件

每年可自动续延

一年） 

毕 

3 

联邦快递（中国）

有限公司深圳分公

司 

发行人 

《联邦快递服务及安

全协议书》/MC-

20200514BAC 

国际快递服务 
2020.05.14 签署

后长期有效 

正在履

行 

4 
深圳市跨越速运有

限公司 
发行人 《快递服务合同》 国内快递服务 

2021.07.19-

2023.07.18（符

合条件可自动续

延一年） 

履行完

毕 

2024.12.01-
2027.11.30 

正在履

行 

5 

顺丰速运（惠州）

有限公司淡水分公

司大亚湾营业部 

发行人 
《收派服务合同》/C-

752YMS-DA-201506-
0017-76 

国内快递服务 

2019.05.06 签署

日起有效期一年

（期满符合条件

每年可自动续延

一年） 

正在履

行 

6 
深圳市前海云途物

流有限公司 
发行人 

《云途物流国际货运

代理服务合同》/STD-

LBUCTM001P-
20211215-008-1 

国际快递服务 

2021.11.23 签署

日起有效期一年

（期满符合条件

每年可自动续延

一年） 

履行完

毕 

《云途物流国际货运

代理服务合同》
NSTD-LBUCTM001P-

20250218-001 

2025.02.18 签署

日起有效期一年

（期满符合条件

每年可自动续延

一年） 

正在履

行 

7 
南京德邦物流有限

公司 
发行人 《月结服务合同》 国内快递服务 

2019.05.18 签署

日起有效期一年

（期满符合条件

每年可自动续延

一年） 

正在履

行 

8 
珠海市速兴尔达物

流有限公司 
发行人 《物流运输协议书》 国内快递服务 

2019.12.20 签

署，未约定期限 

正在履

行 

9 
珠海市东粤货运代

理有限公司 
发行人 《物流运输协议书》 国内快递服务 

2021.09.03 签

署，未约定期限 

正在履

行 

10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1 
发行人 《配送服务合同》 国内快递服务 

2023.09.01-
2024.08.31 

履行完

毕 

北京京邦达贸易有

限公司 
发行人 《配送服务合同》 国内快递服务 

2024.05.01 签

署，合同有效期

正在履

行 

 
1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9 月 1 日与发行人签署《配送服务合同》/2023A0125371，广东京邦达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与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签署《<配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约定广东京邦达供应链科技有限公

司于 2023 年 12 月起将其在原《配送服务合同》下权利义务全部转移至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2024 年 5 月 1 日，发

行人与北京京邦达贸易有限公司签署《运输服务合同》/2024A0100699，合同有效期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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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承运方 托运方 合同名称及编号 

合同 

内容 
合同期限 

履行情

况 

1 年 

广东京邦达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 

《配送服务合同》 国内快递服务 

2024.08.22-
2026.8.20 

正在履

行 

江苏中信

华、江西

中信华、

飞隆电

子、江苏

中信华深

圳分公司 

2024.09.01 双方

签署之日起生

效，有效期两

年，期满无异议

自动续期一年，

依此类推 

11 

DHL Express 

（Hong Kong） 

Limited 

香港嘉立

创 

EXPRESS 
STANDARD 
SERVICE 

AGREEMENT 

国际快递服务 

2020.03.06 签署

日后生效，有效

期为无限期，直

至双方根据合同

约定终止为止 

履行完

毕 

2024.10.28 签署

日后生效，有效

期为无限期，直

至双方根据合同

约定终止为止 

 

履行完

毕 

2025.09.25 签署

日后生效，有效

期为无限期，直

至双方根据合同

约定终止为止 

正在履

行 

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物流承运商签订的框架协议中未明确约定价款，价款结算以具体订单为准。 

（三）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款及其他应付款项 

根据《审计报告》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其他应收款主

要为担保债权、押金及保证金、员工借款、代扣代缴社保公积金、员工备用金、出口退税款

等；发行人其他应付款主要为关联往来款、押金及保证金、预提费用、员工报销款等。 

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向信达提供的重大合同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内容，该

等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障碍。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系发行人生产经营过程

中正常发生的款项或者发行人员工出于缴纳税款之目的向发行人借入流动资金，债权债务关

系清晰，合法有效。 

 

六、发行人股东会、董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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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已于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有关由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监

事会职权、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新增一名职工代表董事并修订相关制度的议案。发行

人于当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唐高剑为职工代表董事。 

根据发行人说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提供的会议文件，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

出具之日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日，发行人召开了 2 次董事会，1 次股东会。

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上述会议的召开、决议内容均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七、环境保护 

除已披露的环评、能评进展外，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取得部分环评、能评，经发行人

确认，相关项目尚未正式投产，具体如下： 

1、先进电子表面处理工艺技改项目、废液处理技改项目分别取得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出具

的《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先进电子（珠海）有限公司表面处理工艺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珠环建表[2025]138 号）、《珠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先进电子（珠海）有限公司

废液处理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珠环建表[2025]235 号）； 

2、金悦通速模塑胶项目、自动化零部件扩建项目分别取得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

于金悦通电子(翁源)有限公司速模塑胶生产线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韶环翁审

[2025]13 号）、《韶关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金悦通电子（翁源）有限公司自动化零部件扩建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韶环审[2026]10 号）； 

3、江苏嘉立创精密数智成型制造项目取得淮安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关于对江苏嘉立创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精密数智成型制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淮(涟)环表复（2025）45

号]，淮安市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出具的《关于江苏嘉立创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精密数智成型制

造项目节能报告审查意见》（淮政务能审[2025]18 号）。 

 

八、发行人的税务和财政补贴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税种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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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报告期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

公司的主要税种及税率情况如下： 

税种 计税依据 税率 

增值税 应税收入 13%、9%、6%、5%、3%、1%、0% 

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纳流转税额 7%、5% 

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3% 

地方教育费附加 应纳流转税额 2% 

房产税 

从价计征的，按房产原值一次减除

30%后余值的 1.2%计缴；从租计征

的，按租金收入的 12%计缴 

1.2%、12% 

企业所得税 应纳税所得额 25%、20%、15% 

根据香港郭吴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香港地区的利得税两级制度适用于

2018 年 4 月 1 日及之后开始的课税年度，其中应评税利润不超过港币 200 万元按照 8.25%

征税，超过部分按照 16.50%征税。所有在香港有应课利得税利润的实体都可按两级制利得

税率课税，除非该实体已有其他关联实体被提名以两级制利得税率征税，即关联实体中只能

择一适用两级制利得税。香港嘉立创、香港立创、香港中信华、香港华安、香港通胜、香港

嘉材昇被提名以两级制利得税率征税。 

根据马来西亚柯林陈黄律师楼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嘉立创 ISB 须依《1967 年所得税

法》缴纳马来西亚企业所得税，嘉立创 ISB 当前适用的马来西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24%。 

（二）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 

根据《审计报告》及发行人的确认，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报告期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新增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如下： 

1、企业所得税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企业所得税优惠主要为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情况如下： 

（1）发行人于2023年11月15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GR202344203611，

有效期为 3 年。报告期内，发行人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2）发行人子公司先进电子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22 日和 2025 年 12 月 19 日取得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分别为 GR202244007807 和 GR202544003793，有效期各为 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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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先进电子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3）发行人子公司江苏中信华于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取得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

分别为 GR202332014829，有效期为 3 年。报告期内，江苏中信华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4）发行人子公司立创软件分别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和 2025 年 12 月 25 日取得高新

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分别为 GR202244206945 和 GR202544205597，有效期各为 3 年。

报告期内，立创软件适用的企业所得税税率为 15%。 

同时，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促进集成电路产业

和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公告》（2020 年第 45 号）规定，国家鼓励的集成

电路设计、装备、材料、封装、测试企业和软件企业，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二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按照 25%的法定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经信达律师核查并

经发行人确认，立创软件属于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于 2021 年减免所得税，2022 年和 2023

年和 2024 年减半按照 12.50%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实施小微企业所得税优

惠政策的公告》（财税[2022]13 号），对小型微利企业年应纳税所得额超过 100 万元但不超

过 300 万元的部分，减按 25%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本公告执

行期限为 2022 年 1 月 1 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支持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有关税费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2 号）对小型微

利企业减按 25%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按 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政策，延续执行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经信达律师核查子公司纳税申报表并经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满足小型微利政策的子公

司有：淮安立腾（2023 年至 2025 年）、立创软件（2023 年至 2024 年）、中信华产业园

（2023 年至 2025 年 6 月）、飞隆电子（2023 年至 2025 年）、宏嘉诚科技（2023 年至 2025

年）、酷芯网（2023 年至 2025 年）、立测科技（2023 年至 2025 年）、捷而瑞科技（2024

年至 2025 年）、创电优选（2025 年）适用上述税收优惠政策。 

2、增值税 

报告期内，发行人及子公司主要增值税优惠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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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 号）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允许生产性服务业纳税人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5%抵减应纳税额。经信达律师核

查并经发行人确认，报告期内，立创软件、中信华产业园适用该优惠政策。 

（2）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先进制造业企业增值税加计抵减政策的公告》（财

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43 号）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

允许先进制造业企业按照当期可抵扣进项税额加计 5%抵减应纳增值税税额。经信达律师核

查并经发行人确认，先进电子、江苏中信华符合先进制造业企业条件，报告期适用该优惠政

策。 

（3）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明确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等政策的公

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 号）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对月销售额 10 万元以下（含本数）的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免征增值税。增值税小

规模纳税人适用 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 1%征收率征收增值税。经信达律师核查

淮安立腾 2023 年第一季度的财务报表并经发行人确认，淮安立腾 2023 年 1-3 月的月销售

额在 10 万元以下，可免征增值税。 

（4）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支持重点群体

创业就业有关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 2023 年第 15 号）规定，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企业招用脱贫人口，以及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公共

就业服务机构登记失业半年以上且持《就业创业证》或《就业失业登记证》（注明“企业吸

纳税收政策”）的人员，与其签订 1 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

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 3 年内按实际招用人数，以每人每年 7,800 元为定额依

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经信达律师核

查涟水县劳动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出具的《企业吸纳重点群体就业认定证明》，并经发行人确

认，江苏中信华在报告期内适用该优惠政策。 

（三）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享受的主要财政补贴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财政补贴的批复文件或合同、收款凭证及书面说明并经

信达律师核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于 2025 年度收到的金额在 10 万元及以上的财政补

贴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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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主体 补贴项目 金额（元） 政府补贴依据 

1 发行人 

基于 MWORKS 的

ECAD 云平台电气

设计仿真项目财政

资金  

375,000.00 推广任务书 

2 

先进电子 

先进制造业发展专

项资金（企业技术

改造）项目 

6,320,300.00 

《关于 2025 年广东省制造业当家重点

任务保障专项企业技术改造拟资金支持

项目的公示》  

3 

支持企业 2024 年

春节期间稳岗促产

工作方案 

350,000.00 

 珠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支持企

业 2024 年春节期间稳岗促产工作方案

的通知 

4 

贯彻落实国务院扎

实稳住经济一揽子

政策措施实施方案

及补充措施拟支持

项目 

153,000.00 

关于对珠海市斗门区贯彻落实国务院扎

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方案及

补充措施拟支持项目名单（第一批）的

公示 

5 金悦通 

先进制造业发展专

项资金（企业技术

改造）项目 

4,050,000.00 

韶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下达 2024

年广东省先进制造业发展专项资金（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计划的通知  

6 

江苏中信华 

推动质量强县支持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

展项目 

 240,000.00 

《县政府印发〈关于推动质量强县支持

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通

知》  

7 
工业强市发展专项

引导资金 
1,998,000.00 

《关于下达 2024 年第三批工业强市发

展专项引导资金指标的通知》 

8 发行人 

深圳市福田区企业

服务中心，商业发

展－限上商业经营

增长支持－上半年

政府补助 

 200,000.00  
《2023 年福田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商务

局分项第九批支持单位及项目的公告》 

9 发行人 

板级电子设计数据

模型和接口标准编

制与实施咨询研究

项目 

 155,700.00  项目申报书 

10 发行人 

嘉立创 EDA 的电路

图片智能识别与工

程文件生成的技术

研究新场景新技术

项目 

 318,000.00  项目申报书 

11 发行人 

拓斯达驱控产品的

原理图设计与审查

软件攻关项目 

1,536,700.00  项目申报书 

12 发行人 

拓斯达驱控产品的

PCB 版图设计与审

查软件攻关项目 

2,373,600.00  项目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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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行人 

电子元器件数据模

型标准编制与实施

咨询研究项目 

 435,300.00  项目联合体协议书 

14 发行人 

东莞立讯技术有限

公司 PCB 设计场景

的集成商用验证

（连点成线）软件

攻关项目 

1,237,200.00  项目申报书 

15 发行人 

供应链－跨境电商

企业开拓海外市场

配套支持 

 369,000.00  

《关于深圳嘉************获得供应链

－跨境电商企业开拓海外市场配套支持

项目支持公示》 

16 金悦通 
2022 年脱贫人口稳

岗就业 
 101,123.8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发展改革委 财

政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

做好 2022 年脱贫人口稳岗就业工作的

通知》 

17 金悦通 

2023 年度“倍增计

划”试点企业技术

改造叠加奖补资金

安排 

 200,000.00  

《关于 2023 年度“倍增计划”试点企业技

术改造叠加奖补资金安排计划的公示》

《2023 年“倍增计划”试点企业技术改造

叠加奖补资金安排表》 

18 江苏嘉立创 
工业强市发展专项

政府补贴款 
 400,000.00  

《2024 年度第二批省星级上云企业名单

公示》《2024 年江苏省智能制造车间等

名单的公示》 

19 江苏嘉立创 稳岗返还扩岗补贴  115,640.00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优化调整

稳就业政策措施全力促发展惠民生的通

知》 

20 江苏中信华 支高质量发展资金 1,810,000.00  

《关于开展 2024 年度江苏省质量信息

用 A 级及以上企业等级认定工作的通

知》 

21 江苏中信华 

涟水县社会保险基

金管理中心稳岗返

还 

 131,137.00  
《关于做好 2025 年度失业保险稳岗返

还工作的通知》 

经核查，信达律师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所享受的上述财政补贴真实。 

（四）发行人依法纳税情况 

根据《审计报告》、发行人提供的纳税申报表、完税证明及发行人及其境内控股子公司、

分公司主管税务机关出具的证明，并经信达律师核查，本次补充核查期间，发行人及其境内

控股子公司、分公司不存在因税务违规而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根据香港郭吴陈律师事务所、德国林宇律师事务所、日本青叶总合律师事务所、马来西

亚柯林陈黄律师楼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及发行人的确认，香港嘉立创、香港立创、香港中信华、

香港华安、香港通胜、德国嘉立创、日本嘉立创、嘉立创 ISB 于本次补充核查期间不存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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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税法相关规定而受到处罚的情形。 

 

九、发行人研发人员计算口径 

经信达律师审阅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的员工人数为 

11,197 人，研发人员合计 1,173 人。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说明，招股说明书中“发行人的员工

人数”指“与发行人建立劳动关系的人员，以及少量与公司建立劳务关系的人员”。 

信达律师取得了员工花名册、社保缴纳明细，抽取部分研发人员的劳动合同，并将研发

人员清单与社保缴纳明细、招股说明书披露信息进行匹配，发行人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研发

人员均签订了劳动合同，研发人员聘用形式的计算口径与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员工人数口径一

致。 

 

十、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诉讼、仲裁 

信达律师已在《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

见书（四）》《补充法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十

一）》中披露了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 6 起标的金额在 500 万元以上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 

根据发行人提供的资料以及发行人的书面说明，经信达律师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

中国裁判文书网、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网站，自《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出具

之日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日，原告天津芯硕与被告惠州聚真、发行人等公

司或人员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权属纠纷案件变化情况如下：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6 年 3

月作出（2025）粤知民终 3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截至《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出具之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不存在未披露的金

额在 500 万元以上尚未了结的诉讼、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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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三）》壹式贰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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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系《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嘉立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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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境内租赁物业》 

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房产位置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用途 

1 发行人 
丁会、丁会响、袁江

涛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商报路奥林匹克大厦第

27 层 
986.65 2021.01.01-2025.12.31 办公 

2 发行人 
深圳市哎哟不错科研

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商报路奥林匹克大厦第

26 层 A 
652.62 

2024.11.08-2025.11.07 

2025.11.08-2026.11.07 
办公 

3 发行人 深圳报业集团 
深圳市福田区景田商报路奥林匹克大厦及

商报社大厦部分楼层 
6,629.30 

2021.05.17-

2026.05.16； 

2022.02.16-

2027.02.15； 

2023.04.10-

2028.04.09；

2023.10.01-2026.09.30; 

2025.07.10-2028.07.09; 

2025.10.01-2028.09.30 

办公 

4 
江西中信

华 

万安县工业园管理委

员会办公室 

万安县电子工业城（第一期）10 幢标准厂

房、2 幢宿舍楼、1 幢食堂、1 幢办公楼 
43,331.00 2010.11.28-2030.11.27 

厂房、宿

舍、食堂、

办公 

5 立创电子 
深圳市福田产业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新一代产业园 1 栋 8 楼 1,898.52 2025.09.01-2029.07.31 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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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房产位置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用途 

6 立创电子 
深圳市福田产业投资

服务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新一代产业园 2 栋 A 座 21

楼 
1,758.34 2025.08.02-2029.08.01 办公 

7 

江苏中信

华深圳分

公司 

丁会、丁会响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银翠路 6

号满京华喜悦里华庭二期 12 座 1701-1708 
836.39 2025.11.01-2030.10.31 办公 

8 飞隆电子 丁会、丁会响 
深圳市龙岗区龙岗街道南联社区银翠路 6

号满京华喜悦里华庭二期 12 座 1709 
116.09 

2021.11.01-2025.10.31 

2025.11.01-2030.10.31 
办公 

9 飞隆电子 
深圳市鑫保诚达实业

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坪东社区鸿源路 10 号 3 楼 800.00 2023.10.25-2026.05.31 仓库 

10 先进电子 
珠海市宸宇实业有限

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珠峰大道南 2988 号的

湾区国际产业园内部分厂房及宿舍 
6,000.00 2025.10.27-2027.10.26 厂房、宿舍 

11 先进电子 
珠海新兆丰智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珠海市斗门区乾务镇富山二路 5 号内部分

厂房 
11,007.20 2025.07.01-2027.06.30 

厂房、仓

库、宿舍 

12 技新电子 
深圳市喜满盈投资有

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理想时代大厦 17B、

17C、17D 
463.05 2023.08.01-2026.07.31 办公 

13 
江苏中信

华 

杭州施达控股有限公

司 

杭州市余杭区五常大道 150 号 3 幢 4 栋

A4018-2 
79.00 2024.02.09-2026.02.08 办公 

14 立创软件 
星火工场（深圳）创

业投资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中康路新一代产业园 4 号楼

16 层 10 单元-15 单元 
326.00 2025.04.25.-2026.04.24 办公 

15 
江苏中信

华 

江苏圣迪高实业有限

公司 

无锡市新区鸿翔路 42 号房屋综合楼六楼东

北面一个房间 
50.00 2025.05.01-2026.04.30 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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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承租方 出租方 租赁房产位置 
租赁面积

（㎡） 
租赁期限 用途 

16 立创电子 
深圳市百年佳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新雪社区吉华路雪

竹一路 2 号 D 栋厂房 701 
400.00 2025.07.18-2026.07.17 仓库 

17 立测科技 
亚鼎（深圳）实业有

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飞亚达大厦西座 819

室 
76.00 2025.05.01-2026.04.30 办公 

18 
韶关嘉立

创 

东莞市星立方科技产

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长安振安西路 78 号 1

号楼 109 室 
160.00 2025.02.17-2026.02.28 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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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境内注册商标新增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除《律师工作报告》《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四）》《补充法

律意见书（六）》《补充法律意见书（八）》《补充法律意见书（十一）》已披露的情况外，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新增 45 项商标，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商标 注册号 核定使用商品/服务项目 有效期 取得方式 

1 发行人  81193784 9 2025.07.07 至 2035.07.06 原始取得 

2 发行人  81134581 35 2025.07.07 至 2035.07.06 原始取得 

3 发行人  81142348 35 2025.07.07 至 2035.07.06 原始取得 

4 发行人  81119232 7 2025.07.21 至 2035.07.20 原始取得 

5 发行人  81131268 7 2025.07.21 至 2035.07.20 原始取得 

6 发行人  83438725 42 2025.07.28 至 2035.07.27 原始取得 

7 发行人  83380629 9 2025.08.07 至 2035.08.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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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发行人  83727243 41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9 发行人  83731463 41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0 发行人  83745532 35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1 发行人  83734958 41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2 发行人  83748210 35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3 发行人  83731471 41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4 发行人  83753500 35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5 发行人  83730454 35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6 发行人  83458477 42 2025.08.14 至 2035.08.13 原始取得 

17 发行人  83453742 9 2025.08.28 至 2035.08.27 原始取得 

18 发行人  83444012 9 2025.09.14 至 2035.09.13 原始取得 

19 发行人  84833645 35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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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发行人  84843124 42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1 发行人  84835685 39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2 发行人  84835858 42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3 发行人  84839887 40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4 发行人  84831684 39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5 发行人  84846730 39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6 发行人  84823070 40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7 发行人  84827804 42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8 发行人  84829170 40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29 发行人  84825247 40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30 发行人  84833625 35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31 发行人  84846652 35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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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发行人  84826355 40 2025.10.14 至 2035.10.13 原始取得 

33 发行人  81020901 9 2025.10.28 至 2035.10.27 原始取得 

34 发行人  84846918 40 2025.12.21至 2035.12.20 原始取得 

35 宏嘉诚科技  82820793 35 2025.07.07 至 2035.07.06 原始取得 

36 宏嘉诚科技  82808475 35 2025.07.07 至 2035.07.06 原始取得 

37 宏嘉诚科技  82803286 9 2025.07.07 至 2035.07.06 原始取得 

38 宏嘉诚科技  82807224 9 2025.07.14 至 2035.07.13 原始取得 

39 宏嘉诚科技  84105552 9 2025.09.07 至 2035.09.06 原始取得 

40 宏嘉诚科技  84114867 35 2025.09.07 至 2035.09.06 原始取得 

41 捷而瑞科技  82817399 9 2025.07.14 至 2035.07.13 原始取得 

42 捷而瑞科技  82809644 35 2025.07.14 至 2035.07.13 原始取得 

43 捷而瑞科技  82910269 9 2025.07.14 至 2035.07.13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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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捷而瑞科技  82909095 35 2025.07.14 至 2035.07.13 原始取得 

45 捷而瑞科技  85241275 9 2025.12.07 至 2035.12.06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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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发行人及控股子公司的境外注册商标变化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新增 13 项境外注册商标，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权利人 商标 类别 注册号 申请日 注册日 到期日 取得方式 国家 

1 发行人  35 TMA1342330 2024.01.25 2025.08.22 2035.08.22 原始取得 加拿大 

2 发行人  35 TMA1342328 2024.01.25 2025.08.22 2035.08.22 原始取得 加拿大 

3 发行人  
35、

40 
TMA1342329 2024.01.25 2025.08.22 2035.08.22 原始取得 加拿大 

4 发行人  41 
UK00004209

249 
2025.05.26 2025.08.22 2035.05.26 原始取得 英国 

5 发行人  40 7913885 2024.10.24 2025.08.26 2035.08.26 原始取得 美国 

6 发行人  41 019198306 2025.06.05 2025.09.21 2035.06.05 原始取得 欧盟 

7 发行人  
09、

40 
019183191 2025.05.07 2025.10.09 2035.05.07 原始取得 欧盟 

8 发行人  
35、

40 

40243692100

00 
2024.01.24 2025.10.15 2035.10.15 原始取得 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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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发行人  35 
40243695100

00 
2024.01.24 2025.10.15 2035.10.15 原始取得 韩国 

10 发行人  35 933422415 2024.02.05 2025.12.09 2035.12.09 原始取得 巴西 

11 发行人  40 933422504 2024.02.05 2025.12.09 2035.12.09 原始取得 巴西 

12 发行人  35 933422652 2024.02.05 2025.12.09 2035.12.09 原始取得 巴西 

13 发行人  35 933422717 2024.02.05 2025.12.09 2035.12.09 原始取得 巴西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有 5 项境外注册商标的基本信息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商标 类别 注册号 申请日 注册日 到期日 取得方式 国家 变更后内容 

1  42 
TMA10070

94 
2017.04.28 2018.10.18 2033.10.18 受让取得 加拿大 

权利人由立创电子变

更为发行人 

2 
 

9、42、

45 
016600637 2017.04.12 2017.08.31 2027.04.12 受让取得 欧盟 

权利人由立创电子变

更为发行人 

3 
 

9、42、

45 

UK009166

00637 
2017.04.12 2017.08.31 2027.04.12 受让取得 英国 

权利人由立创电子变

更为发行人 

4  42 5525782 2017.04.12 2018.07.24 2028.07.24 受让取得 美国 
权利人由立创电子变

更为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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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42 6010294 2017.05.11 2018.01.12 2028.01.12 受让取得 日本 
权利人由立创电子变

更为发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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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专利新增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合计新增 8 项专利，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专利名称 类别 专利号 专利权人 申请日 有效期 取得方式 

1 一种可调节计数器 实用新型 ZL202423305709.0 发行人 2024.12.27 10 年 原始取得 

2 
多层线路板的钻孔方法、系统、存

储介质 
发明 ZL202510113604.5 先进电子 2025.01.24 20 年 原始取得 

3 
电路板的彩色打印方法、彩色打印

机、系统和介质 
发明 ZL202510955349.9 先进电子 2025.07.11 20 年 原始取得 

4 
电路板打印机的打印方法、电路板

打印机、控制器和介质 
发明 ZL202511447038.8 先进电子 2025.10.11 20 年 原始取得 

5 电路板上料机构和电路板清洗机 实用新型 ZL202422549977.0 先进电子 2024.10.21 10 年 原始取得 

6 钻孔设备 实用新型 ZL202520172899.9 先进电子 2025.01.24 10 年 原始取得 

7 一种 PCB 线路板喷涂设备 实用新型 ZL202422413067.X 江苏中信华 2024.10.08 10 年 原始取得 

8 
一种支持圆弧边的填充型覆铜方法、

系统、设备及存储介质 
发明专利 ZL201910729389.6 立创软件 2019.08.08 20 年 原始取得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4acc925a290b4b7b13a1b0a5a102f95.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e4acc925a290b4b7b13a1b0a5a102f95.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19ce25341b61826a2ad59b4b0936dd4.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19ce25341b61826a2ad59b4b0936dd4.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b0b17422990409096c18066273377f3.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db0b17422990409096c18066273377f3.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c00d9a2b95c58ad1f08c4d03bc4c624c.html
https://www.qcc.com/zhuanliDetail/03b173bfc6e34927f3131773c36835e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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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著作权变化情况》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合计新增 8 项软件著作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权利人 软件全称 登记号 开发完成日期 首次发表日期 取得方式 

1 发行人 线路板可制造设计智能检测软件 2025SR2385516 2025.03.31 未发表 原始取得 

2 发行人 嘉立创 Web 型材柜配置器系统 2025SR1791048 2025.07.18 未发表 原始取得 

3 发行人 嘉立创电热模在线设计编辑器系统 2025SR1740707 2025.04.30 未发表 原始取得 

4 发行人 嘉立创 web 三维可视化选型系统 2025SR1747777 2025.05.31 2025.06.30 原始取得 

5 发行人 嘉立创铝合金外壳在线设计器软件 2025SR1732195 2025.03.01 未发表 原始取得 

6 发行人 嘉立创云三维 CAD 系统 2025SR1732741 2025.03.01 未发表 原始取得 

7 江苏中信华 中信华多层 PCB 板钻孔深度控制系统 2025SR1240972 2025.01.09 2025.01.10 原始取得 

8 江苏中信华 中信华印制线路板电镀生产控制系统 2025SR2058114 2025.06.12 2025.06.13 原始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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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域名变化情况》 

（一）基本信息发生变化的域名 

截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取得的 7 项域名的基本信息发生了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持有者 网站域名 网站备案号 变更后内容 

1 发行人 jlc.com 粤 ICP 备 11084592 号-13 到期时间变更为 2029.01.26 

2 发行人 jlccam.com 粤 ICP 备 11084592 号-22 到期时间变更为 2026.11.05 

3 先进电子 sz-jlc.cn 粤 ICP 备 2021008961 号-9 到期时间变更为 2026.12.17 

4 立创电子 360yuanjian.com 粤 ICP 备 13005967 号-1 到期时间变更为 2026.10.25 

5 技新电子 jixin.pro 粤 ICP 备 17041818 号-1 到期时间变更为 2027.03.21 

6 技新电子 lcsc.com 粤 ICP 备 17041818 号-2 到期时间变更为 2029.03.29 

7 酷芯网 coolic.com 粤 ICP 备 2023059213 号-2 到期时间变更为 202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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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增 ICP备案的域名 

截至 2026 年 3 月 16 日，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在中国境内新增 6 项经 ICP 备案的域名，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域名持有者 网站域名 网站备案号 到期日期 

1 发行人 jlc-robot.com 粤 ICP 备 11084592 号-58 2026.08.15 

2 立创电子 szlcmb.com 粤 ICP 备 13005967 号-13 2026.08.11 

3 莱联电子 szlldz.com 粤 ICP 备 2026012161 号-1 2027.01.19 

4 创电优选 jlc-yx.com 粤 ICP 备 2026007863 号-1 2026.12.17 

5 创电优选 jlc-ycs.com 粤 ICP 备 2026007863 号-3 2026.09.06 

6 创电优选 jlc-jdgf.com 粤 ICP 备 2026007863 号-2 2027.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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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客户名称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履行情况 

1 
杭州华立科技有限

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12.10-
2025.12.10 

履行完毕 

2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12.10-
2028.12.10 

正在履行 

3 
华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12.10-
2028.12.10 

正在履行 

4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5 

宁波杜亚机电技术

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1.01-
2023.12.31 

履行完毕 

6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1.01-
2024.12.31 

履行完毕 

7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01.01-
2025.12.31 

履行完毕 

8 
青岛斑科变频技术

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9 
重庆宏泰达仪器仪

表有限责任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0 
深圳市科陆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1 
淮安尚研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2 
宁夏隆基宁光仪表

股份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0.01.01-
2024.12.31 

履行完毕 

13 
广东尚研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1.12.24-
2026.12.23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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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深圳市佳士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1.01-
2024.12.31 

履行完毕 

15 
威胜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6 
威胜能源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7 
重庆华虹仪表有限

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1.01-
2026.12.31 

正在履行 

18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9 
浙江晨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6.25-
2024.06.24 

履行完毕 

20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6.25-
2026.06.24 

正在履行 

21 
株洲麦格米特电气

有限责任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22 
安徽海勤科技有限

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6.25-
2026.06.24 

正在履行 

23 
深圳市沛盛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3.16-
2029.03.16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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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供应商 采购主体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合同期限 履行情况 

1 

广东建滔积层板销售有限公司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2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3 江苏嘉立创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4 金悦通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5 惠州聚真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6 先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7 

江西省航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8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9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0 

江西省宏瑞兴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金悦通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1 先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2 江苏嘉立创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3 惠州聚真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4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15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16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7 南亚电子材料（惠州）有限公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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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18 

江西江南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19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 年，若双方无异议，自动续

期 
履行完毕 

20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21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 年，若双方无异议，自动续

期 
履行完毕 

22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23 

北京远大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立创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24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4.01-2026.03.31 正在履行 

25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26 

广德龙泰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27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28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29 

德州仪器（TI）中国销售有限

公司和德州仪器（上海）有限

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30 东莞市千岛金属锡品有限公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31 得捷电子（上海）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32 
江西惠美兴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33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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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35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36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37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38 

朝日焊锡科技（无锡）有限公

司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 年，若双方无异议，自动

续期 
履行完毕 

39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40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 年，若双方无异议，自动

续期 
履行完毕 

41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42 

广东承安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43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44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45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履行完毕 

46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47 

深圳市天河星供应链有限公司 

江苏立创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3.15-2026.3.14 正在履行 

48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1.12.30-2024.12.29 履行完毕 

49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12.30-2026.12.29 正在履行 

50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12.30-2026.12.29 正在履行 

51 深圳市旺年华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立腾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6.15-2024.06.14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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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科讯达微（宁波）科技有限公

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4.13-2026.04.12 正在履行 

53 
珠海立腾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5.12-2024.05.11，若双方

无异议，自动续期 
履行完毕 

54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5.11-2027.5.10 正在履行 

55 

江苏耀鸿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9.01-2023.09.01，若双方

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56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9.01-2023.09.01，若双方

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57 广德华昌新材料有限公司 飞隆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1.12.05-2022.12.05，若双方

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58 

南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8.01-2023.08.01，若双方

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59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8.01-2023.08.01，若双方

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60 
深圳市汇元电气技术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1.10-2026.01.09 正在履行 

61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02.27-2027.02.26 正在履行 

62 浙江华正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63 陕西生益科技有限公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64 

深圳颖科芯源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7.13-2024.04.30 履行完毕 

65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5.01-2026.04.30 正在履行 

66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8.03-2026.08.02 正在履行 

67 深圳市衡喻丰华科技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4.15-2024.04.15，若双方

无异议，自动续期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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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深圳市友进科技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1.01.01-2023.12.31 履行完毕 

69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12.31-2026.12.30 正在履行 

70 深圳市璞铧电气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11.09-2025.11.08 履行完毕 

71 

江苏诺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3.12-2024.03.11，若双

方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72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3.12-2024.03.11，若双

方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73 昆山百仕特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4.01-2023.03.31，若双

方无异议，自动续期 
正在履行 

74 

深圳市容大感光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19.01.08-2020.01.07，若双

方无异议，自动续期 
履行完毕 

75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76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19.01.08-2020.01.07，若双

方无异议，自动续期 
履行完毕 

77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新签署） 

78 

深圳市臻芯源电子有限公司 

江苏立创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5.30-2026.05.29 正在履行 

79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2.21-2026.02.20 正在履行 

80 珠海立腾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08.01-2027.07.31 正在履行 

81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08.01-2027.07.31 正在履行 

82 
深圳市信磊电子有限公司 珠海立腾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04.12-2024.04.11 履行完毕 

83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4.12-2026.04.11 正在履行 

84 深圳鸿登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5.24-2026.05.23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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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深圳韩登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2.12.02-2025.12.01 履行完毕 

86 
云南锡业新材料有限公司深圳

分公司 
发行人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87 
江西省高硕航宇新材料有限公

司 
江苏中信华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长期 正在履行 

88 
深圳市启明云端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立创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3.07.06-2025.07.05 履行完毕 

89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08.01-2027.07.31 正在履行 

90 深圳创新在线半导体有限公司 立创电子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1.10-2027.01.09 正在履行 

91 
深圳市捷科信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立创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4.04.19-2026.04.18 正在履行 

92 珠海立腾 由实际订单确定 由实际订单确定 2025.07.29-2027.07.28 正在履行 

注：发行人及其子公司与供应商签订的框架合同中未明确约定价款，价款结算以具体订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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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的银行授信合同》 

序

号 
授信人 受信人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履行情况 

1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立创电子 
平银（深圳）资池字第

A217202201110001 号 
50,000.00 

2022.02.24- 
2023.02.23 

资产池担保 履行完毕 

2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立创电子 
平银（深圳）自由票字第

A217202201110001 号 
43,000.00 2022.02.24-2023.02.23 - 履行完毕 

3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立创电子 
平银（深圳）综字第

A217202201110001 号 
50,000.00 2022.02.24-2023.02.23 质押 履行完毕 

4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发行人 
平银战略客户五部综字

20220601 第 001 号 
80,000.00 2022.06.19-2024.06.18 

资金池出账最高

额质押 
履行完毕 

5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惠州聚真 
平银战略客户五部自由票字

20220601 第 003 号 
35,000.00 2022.06.19-2024.06.18 - 履行完毕 

6 

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福田支行 

先进电子 公承兑字第福田额 22006 号 5,000.00 2022.08.31-2023.08.31 质押 履行完毕 

7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先进电子 
平银战略客户五部自由票字

20220601 第 002 号 
40,000.00 2022.06.19-2024.06.18 - 履行完毕 

8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淮安

分行 

江苏中信华 11201HA7022032001 7,500.00 2022.05.31-2023.05.30 保证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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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授信人 受信人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履行情况 

        

9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中信华

深圳分公司 

2021 圳中银岗总协字第

8000017 号 
- 有效期至 2023.03.22 质押 履行完毕 

10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江苏嘉立创 

平银战略客户五部自由票字

20220601 第 004 号 
45,000.00 2022.06.19-2024.06.18 - 履行完毕 

1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发行人 755XY2023004575 15,000.00 2023.02.15-2024.02.14 保证 履行完毕 

12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先进电子 755XY2023020490 10,000.00 2023.06.13-2024.06.12 保证 履行完毕 

1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中信华 755XY2023020387 6,000.00 2023.06.13-2024.06.12 保证 履行完毕 

14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淮安

分行 

江苏中信华 11201HA7023028001 7,500.00 2023.04.04-2024.04.03 保证 履行完毕 

15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 

先进电子 GED476380120231296 10,000.00 2023.11.23-2024.11.06 保证 履行完毕 

16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先进电子 
平银深圳战略五部综字

20240425 第 001 号 
150,000.00 2024.05.07-2025.05.06 保证 履行完毕 

17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中信华 2024 深银福永综字第 0020 号 5,000.00 2024.6.21-2025.05.20 保证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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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授信人 受信人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履行情况 

18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金悦通 2024 深银福永综字第 0019 号 5,000.00 2024.06.21-2025.05.20 保证 履行完毕 

19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嘉立创 2024 深银福永综字第 0018 号 10,000.00 2024.06.21-2025.11.20 保证 履行完毕 

20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先进电子 2024 深银福永综字第 0017 号 20,000.00 2024.06.21-2025.11.20 保证 履行完毕 

2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惠州聚真 755XY240827T000181 5,000.00 2024.08.28-2025.08.27 保证 履行完毕 

22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韶关嘉立创 755XY240828T000106 10,000.00 2024.08.28-2025.08.27 保证 履行完毕 

2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嘉立创 755XY240909T000201 5,000.00 2024.09.09-2025.09.08 保证 履行完毕 

2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先进电子 755XY240910T000041 10,000.00 2024.09.10-2025.09.09 保证 履行完毕 

2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金悦通 755XY240827T000217 10,000.00 2024.09.10-2025.09.09 保证 履行完毕 

26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发行人 755XY240828T000067 5,000.00 2024.09.10-2025.09.09 保证 履行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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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授信人 受信人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履行情况 

27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嘉立创 
平银深圳战略五部综字

20240829 第 001 号 
5,000.00 2024.10.28-2025.10.27 保证 履行完毕 

28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 

先进电子 GED476380120240999 15,000.00 2024.10.11-2025.08.26 保证 履行完毕 

29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淮安

分行 

江苏中信华 
兴银淮（授信）字（2024）第

00788 号 
7,500.00 2024.06.06-2025.06.05 保证 履行完毕 

30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中信华 755XY240910T000213 15,000.00 2024.09.10-2025.09.09 保证 履行完毕 

31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江苏中信华 ZH39182503010 8,000.00 2025.03.20-2026.03.19 保证 正在履行 

32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立创电子 
平银深圳企金八授字 20250317

第 002 号 
30,000.00 2025.04.01-2027.03.31 

资金池出账最高

额质押 
正在履行 

33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韶关嘉立创 
平银深圳战略五部综字

20250228 第 001 号 
5,000.00 2025.03.17-2026.03.16 保证 正在履行 

34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发行人 
平银深圳战略五部综字

20250303 第 001 号 
10,000.00 2025.04.02-2027.04.01 

资金池出账最高

额质押 
履行完毕 

35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韶关嘉立创 ZH39182509006 5,000.00 2025.09.02-2026.09.01 保证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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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授信人 受信人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履行情况 

36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江苏嘉立创 ZH39182509005 10,000.00 2025.09.02-2026.09.01 保证 正在履行 

37 

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先进电子 ZH39182512025 15,000.00 2025.12.26-2026.12.25 保证 正在履行 

38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发行人 
平银深圳战略五部综字

20250708 第 001 号 
38,000.00 2025.07.17-2026.07.16 

资金池出账最高

额质押 
正在履行 

39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先进电子 
平银深圳战略五部综字

20250616 第 001 号 
20,000.00 2025.07.21-2026.07.20 保证 正在履行 

40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嘉立创 
平银深圳战略五部综字

20251115 第 001 号 
5,000.00 2025.11.25-2026.11.24 保证 正在履行 

41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嘉立创 755XY251009T000324 5,000.00 2025.10.09-2026.10.08 保证 正在履行 

42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金悦通 755XY251009T000359 10,000.00 2025.10.09-2026.10.08 保证 正在履行 

43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韶关嘉立创 755XY251009T000322 10,000.00 2025.10.09-2026.10.08 保证 正在履行 

44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发行人 755XY251009T000363 10,000.00 2025.10.09-2026.10.08 保证 正在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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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授信人 受信人 合同编号 授信金额 授信期限 担保方式 履行情况 

45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先进电子 755XY251009T000319 10,000.00 2025.10.09-2026.10.08 保证 正在履行 

46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惠州聚真 755XY251010T000095 5,000.00 2025.10.10-2026.10.09 保证 正在履行 

47 

招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江苏中信华 755XY251010T000045 15,000.00 2025.10.10-2026.10.09 保证 正在履行 

48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珠海

分行 

先进电子 GED476380120250591 15,000.00 2025.11.21-2026.08.14 保证 正在履行 

49 

平安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 

立创电子 
平银深圳企金八部 综字 

20250821 第 001 号 
5,000.00 2025.10.21-2026.10.20 保证 正在履行 

50 

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淮安

分行 

江苏中信华 
兴银淮（授信）字（2025）第

01163 号 
7,500.00 2025.11.21-2026.11.02 保证 正在履行 

注：第 31 至 50 项授信协议系 2025 年 1 月 1 日之后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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